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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書 

 

對於「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」（下稱「玻璃樽計劃」），業界有以下意見： 

 

1. 反對以「污者自付」名義迫業界一力承擔：雖然「玻璃樽計劃」建議第一階

段的收費對象，是飲品玻璃樽的生產者或分銷商，但業界估計收費最終都會

向銷售鏈下游轉嫁，每一環節包括零售商及餐飲業均會受到影響，其中以酒

吧業所受的影響最大。 

 

飲食業並非不支持環保，但反對政府每次推出新的減廢政策，總是用「污者

自付」的名義，要業界一力承擔，這對業界並不公道。現時飲食業的經營環

境已經非常困難，還要面對政府接踵而來的收費項目，即使每項收費有限，

但積少成多，負荷過重，只會進一步打擊業界，特別是中小企的營商環境。 

 

2. 反對雙重徵費，徵收任何垃圾費前應先減差餉：玻璃樽也是垃圾的一種，現

時差餉已包括垃圾費，如果政府就玻璃樽徵費，其實是雙重徵費。換言之，

政府只是巧立名目，增加收費。因此，業界認為，如果政府堅持徵收玻璃樽

費，就應該先減差餉，才為公道。 

 

事實上，本港從來沒有需要就廢紙及鐵罐等廢物徵費，如今卻要專門為玻璃

樽徵費，歸根究柢，這是因為玻璃樽較其他廢物欠缺商業用途，加上玻璃再

造過程耗電量高，以致轉化成出來的重用物料，售價比較貴，不大受巿場歡

迎，欠缺可觀的銷路。業界擔心，政府要業界來補貼玻璃樽回收業，開了缺

口，是無底深潭，而且會令玻璃樽回收業一直倚賴補貼，欠缺誘因推動他們

積極減省經營成本。業界強調，政府不應將補貼回收業的責任推卸給業界，

乃應從撥地及機器資助等方面著手，改善玻璃樽回收業的回報空間。 

 

3. 徵費無助減少玻璃樽產量，卻造成另類污染： 業界更加質疑，增收玻璃樽費

用，只是增加經營成本，無助減少玻璃樽的產量，反而因為玻璃再造過程的

耗電量高，造成另一種污染，與減廢的目標有所違背。業界認為，如果要真

CB(1)905/12-13(02) 



Hong Kong Cater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
香港飲食業聯合總會 
 

香港九龍尖沙咀亞士厘道 22 號好利時大廈 2字樓 

2/F., Honytex Building, 22 Ashley Road, Tsimshatsui, Kowloon, H.K. 
 

正做到減廢的目的，政府乃應該提供誘因及配套措施，鼓勵生產商或分銷商

回收玻璃樽後，循環再用。 

 

4. 業界支持回收玻璃樽，惟欠配套支援：業界一直都支持回收玻璃樽，有業界

透過環保及自然保育基金的資助，與環保團體合作有關回收，甚至有業界現

已付錢請專人來回收玻璃樽。不過，回收玻璃樽未能普及，其中一個原因是

玻璃樽有重量，運送期間又容易造成噪音，以致回收玻璃樽有一定難度，如

果酒吧區位於斜路或餐館過份分散，便很難有人願意來回收。 

 

因此，業界認為，以上問題不是增加收費就可以解決。況且，透過收費等阻

嚇手段要求巿民減廢，成效一直不高，與其加重經營者的困難及巿民的負擔，

不如制定有遠見及有配套的環保政策，例如食環署等有關部門與地區合作，

於適當地方增設玻璃樽回收箱或回收點，加強有關運輸配套，做好回收系統，

支援業界處理玻璃樽等各類廢物，這才可用最少的錢，達致最高的環保效益。 

 

總結 

業界認為，「玻璃樽計劃」的諮詢文件並未能釋除業界以上的疑慮，故反對政

府以「污者自付」的名義，要業界一力承擔所有責任。業界強調，政府在制

定任何政策及措施前，必須就計劃詳情充份諮詢各有關持份者，並應深入評

估計劃對營商環境所造成的影響，研究業界的承擔能力及制定相關的紓緩措

施，切勿於現在各項成本急升的時期，要業界百上加斤。 

 

 

 

此致 環境事務委員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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